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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 文  件 
 

 

北化大校人发﹝2015﹞14 号 
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科研编制人员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《北京化工大学科研编制人员管理办法》已经2015年 5月 29

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。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       2015 年 10月 20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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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科研编制人员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服务社会、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的

四大职能，服务国家，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，不断探索科学技术的前沿是研

究型大学的使命。在学校发展建设中有必要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及成果推广，

且应在机制、政策、人员上不断加强。为合理配置人力资源，建立一支相对

稳定的专职科研队伍，促进学校科技事业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专职科研教师是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国家高等学

校事业编制人员，主要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，成果推广及应用，并根据

工作需要承担人才培养任务。 

第三条  专职科研教师编制主要设置在高新技术研究院、外设区域研究

院、国家级基地、技术转移推广中心及大科研团队。课题组根据其发展需求

和能力也可适当申请科研教师编制。 

第四条  专职科研教师待遇薪酬采用分摊机制，由学校、二级单位和用

人团队共同分担。 

第二章  编制核定 

第五条  科研编制优先保证重点科学研究机构建设和承担国家重要科

学研究任务的需要，对急需发展的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进行重点扶持。 

第六条  科研编制总规模根据学校总体规划确定。各二级单位科研编制

数量原则上控制在本单位教师编制的30%以内，每年核定一次。 

第三章  人员招聘 

第七条  科研编制人员的招聘程序及要求参照教师岗位招聘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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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二级单位应根据队伍建设规划，与用人团队协商确定科研编制

人员科研、学科建设、教学、服务等方面具体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，提出具

体招聘计划。 

第四章  岗位聘任 

第九条  科研编制人员参照教师岗位相关规定管理。 

第十条  用人团队负责人应合理安排科研编制人员使用和培养，促进团

队和个人共同发展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编制人员分准聘和长聘两种类型。准聘科研编制人员准

聘期为六年，经考核合格者列入长聘系列，不合格者不再续聘；长聘科研编

制人员根据学校岗位聘期及聘任条件进行岗位聘任。 

第十二条  科研编制人员晋升至校聘四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者，

可选择科研编制系列或教学科研并重系列。 

第五章  薪酬管理 

第十三条  科研编制人员的薪酬根据受聘岗位等级按照普通编制教师

工资体系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科研编制人员薪酬中，岗位津贴、职务津贴部分由所在团队

承担 50%（下称团队配套经费），其余部分由学校负担。国家和北京市专项

拨款的津补贴按照相关规定发放。年度奖励性绩效津贴根据年度科技成果可

评定为特优、优、良、中、合格与不合格六级，其年度奖励性绩效分别为

10 万元、8 万元、5 万元、1 万元、0.5 万元和零元，年度奖励性绩效经费

全部由所在团队承担。 

第十五条  科研编制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国家规定由单位承担

的部分全部由学校承担，规定中个人缴纳部分由个人承担。 

第十六条  用人团队配套经费来源应符合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，一般可

为：（1）横向科研项目经费中人员费；人员经费不足的，经项目负责人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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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，科研院、人事处、财务处审核，可在管理费科目中调增人员管理费；

（2）测试、培训等服务性收费结算后分配给团队部分的经费；（3）学校针

对科研间接费用安排的配套经费。 

第十七条  团队配套经费应按学校规定提前缴纳，学校原则上不予垫付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所称二级单位指各学院和高新院、校测试中心等经学

校批准聘用科研编制人员的机构。 

第十九条  未尽事宜，将按照国家或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《北京化工大学专职科研编制

管理办法》（北化大校人发〔2013〕8号）同时废止。 

 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年10月20日印发   


